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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八编 侵权责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八编 侵权责任法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侵权人有过错的，受害人不必证明侵权人过错；侵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条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条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 停止侵害；  

    

    （二） 排除妨碍；  

    

    （三） 消除危险；  

    

    （四） 返还财产；  

    

    （五） 恢复原状；  

    

    （六） 修理、重作、更换；  

    

    （七） 赔偿损失；  

    

    （八）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九） 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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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受害人应当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法律规定应当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的，视为存在因果关系。  

    

    第六条 受害人死亡的，受害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没有

配偶、子女或者配偶、父母、子女死亡的，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权要求

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条 有关侵权行为的内容、责任方式、免责事由等，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章  损害赔偿  

    第八条 侵害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九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人身、财产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

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  

    第十条 侵害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合理费用。致人残疾的，

并应当赔偿残疾用具费、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并应当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第十一条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受害人的丧失劳动能力状况、年

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因素确定。  

    第十二条 受害人得到赔偿后发现新病情或者健康严重恶化，赔偿数额明显难以补偿损失，如果证明

与侵权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受害人有权请求增加赔偿费用。  

    第十三条 侵害他人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侵权人应当按照因此获得的利益给予赔

偿，也可以按照受害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受害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侵权

行为的情节，给予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第十四条 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权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五条 妨害他人行使物权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赔偿损失。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的人格权或者损毁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精神损

害赔偿。  

    第十七条 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获利的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第十八条 损害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定期支付。第十九条 因同一

侵权行为在造成损失的同时，受害人受有利益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从赔偿额中扣除应当扣除的利

益。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损失。  

    第三章  抗辩事由  

    第二十一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

的，应当承担适当的侵权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

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侵权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侵权责任。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

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侵权责任。  

    第二十三条 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来不及请求有关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

以后就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权利人可以采取合理的自助措施，对侵权人的人身进行必要的限制或

者对侵权人的财产进行扣留，但应当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错误实施自助行为或者采取自助措施不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第四章 机动车肇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运行的机动车对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造成损害，该机动车已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

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金额内予以赔偿。损失超过投保金额的部分，由机动车所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机

动车一方能够证明自己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机动车所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运行的机动车对非机车或者行人造成损害，该机动车没有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机动车一方能够证明自己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机动车所有人的

损害赔偿责任。 

    （另一方案：在封闭的道路上运行的机动车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在非封闭的道路上运行的机动车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所有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

保险金额内予以赔偿。损失超过投保金额的部分，有过错一方的机动车所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机动车之间发生碰撞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没有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有过错一方的机动车所

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出租、出借的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与承租人、借用人承担连

带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向受害人赔偿后，可以向承担人、借用人追偿。 

    承租人使用融资租赁的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承租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八条 盗窃的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盗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机动车的所有人对

机动车的管理有过失的，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在送交修理、委托保管或者出质期间，承修人、保管人或者质权人擅自驾驶车辆

造成他人损害的，承修人、保管人或者质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条 分期付款买卖的机动车移转占有给买方后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买方承担侵权责

任。 

第五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因污染环境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法律规定

有免责情形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排污符合规定的标准，但给他人造成明显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第三十三条 导致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不能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视为因果

关系存在。 

    第三十四条 因污染环境对他人造成损害，不能确定具体的加害人的，由与损害后果具有联系的排污

单位或者个人根据其排放量的比例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六章 产品责任 



    第三十五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一）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二） 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三） 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 

    第三十六条 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七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

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要求追偿。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第三十八条 因产品的说明错误，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但人身、财产损害是由于受害人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九条 因产品缺陷严重威胁使用者或者第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使用者或者第三人有权要

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消除危险、排除妨碍等侵权责任。 

    第四十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产品的生

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七章 高度危险作业责任 

    第四十一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

任。 

    第四十二条 航天器、航空器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航天器、航空器的作业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航天器、航空器的作业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十三条 核设施中以及为核设施运输的核燃料、核废料及其他核物质，因其放射性、剧毒性、爆

炸性或者其他危害性，造成他人损害的，核设施的所有人或者国家授权的经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核

设施的所有人或者国家授权的经营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十四条 以高压制造、储藏、运送电力、液体、煤气、蒸汽等，因高压作用造成他人损害的，其

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

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十五条 制造、加工、使用、利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因物的危险性质造

成他人损害的，其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责任，但其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

该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十六条 在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之间运输的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因

物的危险性质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占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承担责任的

一方可以依据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的规定向另一方追偿。 

    对运输中的高度危险物因其危险性质造成的损害，运送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未进行使用，仅由自己占有中的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因其危险性质

造成他人损害的，物的所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进行使用，交由他人储藏中的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因其危险性质造成他人损害的，

物的仓储人和所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不同所有人的高度危险物储藏在一处，因其危险性质造成他人损害的，如不能证明损害不是由于自己

的物品造成的，仓储人与各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八条 列车在运行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列车作业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

受害人的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列车作业人能够证明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

的，应当减轻其侵权责任。 

    第四十九条 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导致高度危险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高度危险的作业人赔偿后，有

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五十条 遗失的高度危险物因其危险性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所有人或者遗失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抛弃的高度危险物因其危险性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原所有人或者抛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十一条 非法占有的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该物的所有人不

能证明自己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二条 在依法划定的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内，他人未经许可进入该区域

受到损害，高度危险的作业人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尽到充分的警示、保护义务的，高度危险作业人对受害人

在该区域内所遭受的损害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章 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第五十三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除外。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第五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管理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但管理单位能够

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的除外。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九章 物件致人损害责任 

    第五十五条 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情形造成他

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五十六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的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脱落、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的侵

权人的，由该建筑物的全体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使用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除外。 

    第五十七条 堆放物倒埸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堆放物品时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对

堆放物履行管理义务的，堆放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十八条 在公共通道上设置妨碍通行的障碍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设置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因林木折断、果实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林木、果树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条 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

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地下设施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尽到管理义务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章 有关侵权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六十一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赔偿。 

    第六十二条 法人的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法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人赔偿后，可以向对造成损害有过错的工作人员追偿。 

    第六十三条 网站经营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或者经权利人提出警告，仍不采取

删除侵权内容等措施消除侵权后果的，网站经营者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十四条 权利人要求提供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注册资料，网站经营者无正当理

由拒绝提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六十五条 旅馆、银行的客户以及列车的乘客，在旅馆、银行、列车内受到他人侵害的，侵权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无法确认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旅馆、银行、列车的所有者或者经营

者尽到保护义务的，不承担责任；未尽到保护义务的，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七条 二人以上同时实施同一种类的危险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行为

人能够证明具体侵权人的，由该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

任。 

    第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因分别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不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应当平均承担侵权责任。 

    相关文章： 

公司董事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一编 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 人格权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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